黑龙江工程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2014〕23号）要求，推进依法治校，规范学院办学行为，推进我校信息公开有关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各项工作内容，通过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工作，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增加工作透明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完善内部治理，主动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监督，实现科学治校、民主治校、依法治校，维护学校的稳定与发展。

二、组织领导

为保证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施行，成立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的信息公开领导小组。

组　长：申  林　张洪田

副组长：杨弘宇  白  玉　刘建驰  董  莉  周家郁

成　员：王  敏　孟海帆　王大力  王举鹏  车成军  
            叶树江  代成雷  任永维  杨泽运  孟中媛    
        孟兆生  郝丽红  郭树东  黄成哲  鄂  文
        蒋立宝  德国明

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校长）办公室，负责学校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孟海帆。

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具体承办本校信息公开事宜，报告年度信息公开工作；管理、协调、维护和更新公开的信息，对公开信息保密审查；督促学校内设组织机构的信息公开。
三、信息公开内容及任务

（内容及任务分解详见附件）

四、完成时间

1、学校网站信息公开栏于10月25日前建成。

2、各部门拟公开信息于10月30日前报党委（校长）办公室。

3、学校信息公开内容于11月10日前在学校网站信息公开栏公布。

五、信息公开的途径

    1.公开方式

    学校信息公开将通过学校网站信息公开栏、公告栏主动公开有关信息；通过学校党代会、全委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学生大会等各级各类会议；通过公文、通报、通知等行政文告及简报向校内外公开。

    2.公开时限

    凡属公开范围的学校信息，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发布）。公开时限分为长期公开与适时公开，长期公开自公开之日起不限定截止时限；适时公开自公开之日起公开10个工作日。

    3.查询方法

    可通过学校网站信息公开栏等查阅信息公开内容；也可从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获取学校公开信息。 

    学校各部门承办制发的各类可公开文件，可通过学校办公室或相关部门备查文档进行查询。

    五、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依法信息公开。要从促进工作作风转变、提高依法治校能力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信息公开必须严格依照教育部办公厅的有关规定，坚持“以公开为基本，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依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有关政策规定和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
      2、加强内容审核，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要建立严格的内部内容审核机制，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核机制，准确把握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和时间，准确界定不公开事项的范围，防止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不该公开的信息随意公开。
      3、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公开信息真实准确。信息公开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讲求实效，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公开的内容要准确、真实、可信，杜绝虚假信息。
      4、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信息有效公开。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要会同办公、组织、宣传、人事、审计等相关部门和师生员工代表，加强对全校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信息更新不及时、处理申请不规范、群众反映不满意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对公开不应当公开的信息的和在信息公开工作中隐瞒或者捏造事实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附件：黑龙江工程学院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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